附件
公开征求意见采纳情况表
	序号
	反馈意见、建议
	采纳情况
	理由

	1
	建议以下犬种不列入烈性犬名单：马士提夫犬、西藏獒犬、意大利卡斯罗犬、大丹犬、阿根廷杜高犬、法国波尔多獒犬、比特斗牛梗犬、美国斗牛犬、中亚牧羊犬、牛头獒犬、德国牧羊犬、杜宾犬、罗威纳犬、松狮犬、灵缇犬、圣伯纳犬、捷克狼犬、比利时牧羊犬（马犬）、昆明狼犬、斗牛、秋田犬、巴仙吉犬、拳师犬、波音达犬、寻血猎犬、威玛猎犬、阿富汗猎犬、牛头梗犬、爱尔兰猎狼犬、纽芬兰犬。
	部分采纳，德国牧羊犬、杜宾犬、松狮犬、灵缇犬不列入烈性犬名单。
	综合犬只的性格特点、生活习性、社会化难易度、犬只的危害性等因素确认烈性犬名单。养犬管理除了禁养措施外，还需进一步完善法规，强化饲养人责任和义务，加强养犬监管。

	2
	建议增加巨型雪瑞纳、中国细犬、阿拉斯加、金毛、哈士奇、拉布拉多、马犬为烈性犬，反对将贝林登梗犬从烈性犬名单删除。
	不采纳。
	综合犬只的性格特点、生活习性、社会化难易度、犬只的危害性和饲养管理等因素确认烈性犬名单。马犬属于比利时牧羊犬其中一种，比利时牧羊犬已在烈性犬名单内。养犬管理除了禁养措施外，还需进一步完善法规，强化饲养人责任和义务，加强养犬监管。

	此外，市民还反映了养犬管理意见建议：

1.要人性化处理已养犬只的后续问题，允许已合法登记的新增烈性犬继续饲养，养到终老，不可遗弃，可以出台更严格的管理措施，加强饲养管理。

2.应该规定禁养大型犬,可规定身高、身长、体重等。
3.修订完善《深圳市养犬管理条例》，对现有的犬只进行更全面的登记和管理，进一步规范养犬行为，提高养犬违法处罚力度，重罚违法行为；犬只和犬主应参与培训课程，确保犬只基本训练；错峰遛狗，分时段、区域遛狗；犬只伤人、多次扰民等严重违法的，应吊销养犬登记证，禁止再养犬；犬只伤人，犬主应承担刑事责任等。
    市民反映的养犬管理意见建议，我局已向城管部门反馈，推动完善我市养犬管理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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